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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廣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五年度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民國 105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整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321 巷 56 號 5 樓 (巴黎大會議室)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討論事項 

    (一) 修訂「公司章程」案。 

四、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 

    (二)本公司 104 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 

    (三)本公司 104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四)訂定「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五)訂定「道德行為準則」。 

五、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案。 

    (二)本公司 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 

六、討論事項 

    (二)本公司 104 年度盈餘、資本公積及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三)本公司擬與達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並發行新股案。 

    (四)修訂「背書保證管理辦法」案。 

    (五)修訂「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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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案。 

七、選舉事項 

    (一)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八、討論事項 

    (七)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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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因「廣播電視法第 29 條之 1」已於 105 年 1 月 6 日總統公布刪除，故依經

濟部公告最新修正營業項目修訂公司章程第二條所列之營業項目代碼。 

二、為配合公司增資需求及員工激勵制度之規劃，故修訂章程第六條。 

三、 為配合公司營運需求，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

之一之規定，新增章程第六條之一。 

四、 為配合政府法令修訂，並因應本公司申請上市櫃所需，應於公司章程載明

董事與監察人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故修訂章程第十七條。 

五、 依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四十一條規定，就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內

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其購買責任保險，新增章程第二十三條之一。 

六、 因應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之修訂，擬修訂本公司員工及董監酬勞之計算過

程，故修訂章程第二十八條。 

七、本案業經 105 年 3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八、 依上述說明擬修訂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

第 16~21 頁。 

九、以上，謹提請  討論。 

決議： 

 

 

四、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 22~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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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104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  

說明：本公司 104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郭文吉會計師及王儀雯會計師查核完竣，本案業經 105 年 4 月 15 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出具監察人查核報告

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三，第 26 頁。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104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明： 

一、依經濟部104 年6月11日經商字第10402413890 號函及104年10月15

日經商字第10402427800號函辦理。 

二、依本公司提請股東會決議修正後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本公

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於保

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至少 1%為員工酬勞，及

董監酬勞不高於 5%。」 

三、經本公司105年4月15日第四次董事會決議，提列員工酬勞1%及董事

酬勞0%。依據本公司104年經會計師查核之稅前淨利計算，擬發放

員工酬勞計新台幣404,784元及董事酬勞0元，並以現金方式發放。 

四、本案經 105 年股東會通過修正章程案後，始得執行發放作業。 

 

 

第四案 

案 由：訂定「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說 明：為建立公司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提供其良好商業運作之

參考架構，擬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行

為指南」，詳如附件四、五，第 27~39 頁，本守則、作業程序及行為

指南經 105 年 3 月 24 日第三次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向本次股東會提

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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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訂定「道德行為準則」。 

說明：為導引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公司之

利害關係人更加了解公司道德行為標準，擬訂定本公司「道德行為準

則」，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第 40~42 頁。本準則業已經 105 年 3 月 24

日第三次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向本次股東會提出報告。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案。 

說明： 

一、本公司 104 年營業報告書及 104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

告，業已編製完成，其中 104 年度財務報表並委託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郭文吉會計師及王儀雯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4 月 15 日第四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並送請監察 

    人查核竣事。 

三、上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告，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二，第 22~25 頁、附件七，第 43~58 頁。 

四、以上，謹提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明： 

一、本公司 104 年度稅前淨利為 90,028,119 元，減所得稅費用 17,004,473

元後，稅後淨利為 73,023,646 元，扣除歸屬於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後，本公司稅後淨利為 49,256,098 元。 

二、104 年度本公司稅後淨利為 49,256,098 元，依照本公司章程第二十

八條之一規定，先彌補累積虧損 11,621,723 元，再提列 10%法定盈

餘公積 3,763,438 元後之餘額為 33,870,937 元，擬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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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股息紅利，並以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發給

現金股利為 9,450,000 元(1 元/股)及股票股利為 24,418,800 元(2.584

元/股)，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八，第 59~60 頁。 

三、本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訂定配股配息基準日及發

放日等其他相關事宜。 

四、以上，謹提請  承認。 

決議： 

 

六、討論事項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盈餘、資本公積及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明： 

一、本公司為考量未來業務發展需要，擬自104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

股東股票股利新台幣 24,418,800元( 每股配發2.584元)，及自資本公

積中提撥新台幣 31,251,150元(每股配發3.307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及自法定盈餘公積中提撥新台幣 9,998,100元(每股配發 1.058元)轉

增資發行新股，合計增資新台幣65,668,050元，發行新股 6,566,805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 元，均為普通股。 

二、本公司於104年7月27日向當時母公司智邦投資(股)公司購買二零零

八傳媒行銷(股)公司、聯勤公關顧問(股)公司及聯樂數位行銷(股)公

司100%之股權，上述交易當時係集團內共同控制下之組織重組，並

因此產生資本公積計31,251,595元。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第七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本法第四十一條第

二項所定以資本公積撥充資本之比率，其以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者，每年撥充之合

計金額，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但公司因組織發生變動（如

併購、改制等），致其未分配盈餘於組織變動後轉列資本公積者，

不在此限。」故本次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計3,125,115股，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9,450,000股之33.07%，符合上述規定。 

三、本次辦理盈餘、資本公積及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後，實收資本額預

計將提高為新台幣 160,168,050 元，分為 16,016,805 股，每股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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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10 元。 

四、本公司股票股利、資本公積轉增資及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之分配方

式為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有股數，每仟股無償配發

694.9股，配發不足1股之畸零股，依公司法第240 條第一項規定按

股票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並由股

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 

五、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與義務與原已發行股份相同。 

六、有關本次發行新股之相關發行細節，若因主管機關要求或因應實際

情況需要變更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七、增資發行之新股，由股東會決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擬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訂配股基準日事宜。 

八、以上，提請  討論。 

決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擬與達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並發行新股案。 

說明： 

一、本公司為整合資源、提昇公司競爭力、擴大營業規模並加強經濟規

模效益，擬依企業併購法第十八條吸收合併達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達揚創意)。本公司與達揚創意合併後，本公司為存續公

司，達揚創意為消滅公司，合併後存續公司之名稱仍為「聯廣傳播

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公司與達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達揚創意)辦理合併增資

案，擬依合併契約及換股比例之專家意見書，約定達揚創意每一股

普通股應換發本公司普通股 0.63 股，新股換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

本公司依面額折付現金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按面額承購之。 

三、因合併而增加發行之股份為新台幣 140,260,050 元整，分為

14,026,005 股，實際合併時，如達揚創意及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自合

併契約書簽訂日貣至合併基準日止有所增減，或因合併契約書有所

調整時，增資股數及合併後實收資本總額及發行股數亦將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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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合併案之合併基準日暫訂為 105 年 8 月 15 日。如未能於暫訂合併

基準日前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許可或核准，或任一方因其他情形認

為有變更合併基準日之必要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五、本次合併發行之新股，每股面額均為新台幣壹拾元整，其權利義務

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六、有關本合併增資案未盡事宜，除本合併契約書另有規定者外，擬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另得依相關法令規定逕行辦理該等事

宜。 

七、本合併案之合併契約及經本公司第一屆第二次併購特別委員會審議

通過換股比例之專家意見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九，第 61~80 頁。 

八、以上，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背書保證管理辦法」案。 

說明： 

一、因應公司實際營運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及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單一

限額及總額，並將整體辦理背書保證之額度由淨值百分之七百或新台

幣五億元之孰低者為限，修訂為淨值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及修訂對

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等，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

冊附件十，第 81~83 頁。 

二、 以上，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案。 

說明： 

一、因應公司實際營運需求，擬修訂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等，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一，第 84~85 頁。 

二、以上，謹提請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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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案。 

說明： 

一、 因應營運需求，擬授權子公司董事長及董事會一定金額之核決權限。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十二，第 86~87 頁。 

二、 以上，謹提請  討論。 

決議： 

 

七、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說明： 

一、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本公

司於公開發行股票後，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 

二、本公司擬因實際需要，依公司章程增選 4 名董事，其中三名獨立董

事，上述新任董事之任期自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2 日貣至中華民

國 107 年 9 月 8 日止。 

三、本公司獨立董事依公告董事應選名額時之公司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

名制，於民國 105 年 4 月 13 日貣至 105 年 4 月 22 日止受理獨立董

事候選人提名，該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 105 年 5 月 11 日董事

會審查通過在案。其資格條件符合如下： 

姓名 胡殿謙 

身分證號 A12494xxxx 

主要學歷 美國紐約大學史騰商院工商管理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工商管理學士 

主要經歷 美商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銀行部執行董事 

香港商里昂證券(股)公司研究分析師 

德意志資產管理台灣(股)公司分析員 

現職 睿能創意 (股) 公司財務副總經理(GOGORO財務長) 

持有股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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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陳昭如 

身分證號 A22266xxxx 

主要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企管碩士 

主要經歷 萬泰銀行人力資源處資深副總經理兼發言人 

中華開發金控、中華開發工業銀行人力資源處資深副總經

理兼副發言人 

花旗集團在台公共事務部副總裁暨發言人 

花旗銀行消費金融行銷中心副總裁暨政府機關聯絡人 

花旗銀行協理暨消費金融部總經理特助 

現職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經理(人資長) 

持有股數 0 

姓名 丁一賓 (香港籍) 

身分證號 P5290xxx 

主要學歷 上海復旦大學英美文學學士 

主要經歷 英皇特許會計師（ICAEW） 

巴克萊銀行大中華區投資銀行主管 

摩根士丹利亞太區收購兼併主管 

瑞士銀行董事總經理，企業融資聯席主管 

倫敦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現職 駿鼎資本(Quintus Partners)合夥人 

廣西柳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董事 

持有股數 0 

四、以上，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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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事項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為借重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之專才與相關經驗，以順利推動本公司

業務，擬為本公司現任董事與新任董事，除前次股東會已解除現任

董事競業禁止之職務外，在無損及公司的利益情況下，爰依法提請

本次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本公司現任

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明細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十三，第 88 頁。 

三、 以上，謹提請  討論。 

決議：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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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聯廣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105/06/22 

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二、J503040 廣播電視廣告業。 

三、J503010 廣播節目製作業。 

四、J503020 電視節目製作業。 

五、J402010 電影片發行業。 

六、J304010 圖書出版業。 

七、J305010 有聲出版業。 

八、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九、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

業。 

十、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十一、I103010 企業經營管理

顧問業 

十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三、ZZ99999 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

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二、J503041 廣播電視廣告業。 

三、I503011 廣播節目製作業。 

四、J503021 電視節目製作業。 

五、J402010 電影片發行業。 

六、J304010 圖書出版業。 

七、J305010 有聲出版業。 

八、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九、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十、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十一、I103010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

業 

十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三、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廣播電

視法第 29

條之 1」已

於今年 1月

6 日總統公

佈刪除，擬

依經濟部

公告最新

修正營業

項目修改

公司章程

所列之營

業項目代

碼。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拾億

元，分為壹億股，每股面額新台

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另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參

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共計參佰萬股，得依董事會

決議分次發行之。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參億

元，分為參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

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配合公司

增資需求

及員工激

勵制度之

規劃。 

第六條

之一 

本公司股票上市或上櫃後，本公

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

格擬低於發行日標的股票之收盤

價時，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

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新增，配

合公司營

運需求，

依發行人

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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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公司股票登錄興櫃後，本公司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格

擬低於發行日前一段時間普通股

加權帄均成交價格，或低於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每股淨值時，應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本公司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格

擬低於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時，

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

六條之一

訂定之。 

第 

十七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

二至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得連選

連任。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上述董

事名額中，得依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之規定，設立獨立董事

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專

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候選

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

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董事與監察

人之選任方式依公司法第一百九

十二條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董事與監察人候選人提名之受理

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

司法、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

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二

至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得連選連任。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上述董事

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

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

立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

度。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

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

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

管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

委員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應 

訂定行使職權規章，經董事會通過

後施行。 

配合政府

法 令 修

訂，以符

合上市櫃

法 令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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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

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

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

委員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應訂

定行使職權規章，經董事會通過

後施行。 

第 

二十三

條之一 

本公司得於董事及監察人任期

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並授權董事會辦理。 

 

新增，依

本 公 司

「公司治

理實務守

則」第四

十一條訂

定。 

第 

二十八

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

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

益於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

如尚有餘額應提撥至少 1%為員

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不高於 5%。 

員工酬勞、董監酬勞分派比率之

決定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東

會。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至少

1%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

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

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

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5%為董監

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

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因應公司

法第 235

條之一之

條訂，修

訂本公司

員工及董

監酬勞之

計 算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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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

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第 

三十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

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

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

二十 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三月 

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 年六

月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六十六年四 

月二十 六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六 

月 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二年四

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三年四

月二十 一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四年四

月 三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五

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四

月二十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四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九年七 月 

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五十九年七 月

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

二十 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三月 

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 年六月

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六十六年四 月

二十 六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六 月 

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二年四

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三年四

月二十 一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四年四

月 三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五

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四

月二十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四 

增列修訂

日期及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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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八

月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八年四 

月二十一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五月

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

三月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

六月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二月十六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九

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七月二十六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九月九日。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八

月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八年四 

月二十一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五月

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

三月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 年

六月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

六 月 二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二月十六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九

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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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

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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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三 

聯廣傳播現任董事兼任職務明細表 

 

 

 

 

 

 

 

 

 

 

 

 

 

 

 

 

 

 

 

 

 

 

 

 

董事 目前兼任公司之名稱 職務 

郭冠群 達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秀玲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壹乙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壹甲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貳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勝肆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達勝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八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達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健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廣利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德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德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創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萬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安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二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三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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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聯廣傳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聯廣傳

播股份有限公司 」。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二、J503041  廣播電視廣告業。 

三、I503011  廣播節目製作業。 

四、J503021  電視節目製作業。 

五、J402010  電影片發行業。 

六、J304010  圖書出版業。 

七、J305010  有聲出版業。 

八、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九、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十、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十一、I103010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 

十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三、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第 三 條：本公司 對 外投 資 總金額， 不受公司法 第十三條轉投資之

限制。並得視業務需要，對外保證。 

第 四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並得視業務之需要，經董事會之決

議在 必要地 點設立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 

第 五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 28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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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參億元，分為參仟萬股，每股面額新

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發行，依照公司法第一六一條之一規定辦理。本公

司股票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

發行之。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份之發行依公司法第一六二

條之二規定辦理。 

第 八 條：刪除。  

第 九 條：股票如有轉讓情事，非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並由雙方填具

轉股書向本公司申請更名過戶經登載股東名簿後不得以其轉讓

對抗本公司。 

第 十 條：股票如有遺失或毀損應於公司所在地日報登載一天聲明作廢，

經壹個月無人提出異議，始得覓保並檢同所登載報紙全份向本

公司聲請補發。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務之處理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十二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年

度會計年度終結後六個月內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

之。 

前項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均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之召集及公告，依公司法第一七二

條規定辦理之。股東會之召集，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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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

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

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除受限制或依公司法第一七九條所列無表決權者，本公司股東

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五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園。並簽名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其代理出席之規範依

照公司法 第一七七條規定辦理。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依「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十五條之一：股東會議之主席由董事長擔任，其代理依照公司法第二 O

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二：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本公司股東會職權由董

事會行使，不適用本章程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第十六條：每次股東會應作成議事錄記明會議之時日、場所、決議事項，

由主席簽名蓋章連同股東出席簽名簿及代理委託書一併保存於

公司備 查，並於股東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本公

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得以公告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二至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

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得連選連任。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

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選舉採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候選人

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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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

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應

訂定行使職權規章，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 

第十八條：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互推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

司。 

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任為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之，其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

定外，應由董事過半數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條：本公司業務之執行由董事會之決定之或依照公司法第二百零八

條規定執行之。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董事如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二百零

五條之規定委託由其他董事代理出席。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本公司遇

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

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監察人依照法令及股東會之決議負監察本公司一切財

務業務之實。 

第二十二條之一：本公司得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監察人行使之

職權事項，由審計委員會行之。 

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及行使職權時

公司應提供資源等事項，以審計委員會組織章程依法另

訂之。 

第二十二條之二：本章程第十七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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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十八條其中有關監察人之規定，自本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時停止適用，監察人亦同時解任。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於執行本公司職務時，公司得支給報酬，

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

界水準，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第五章  經理人及顧問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

十九條辦理。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得聘用顧問若干人。 

第六章  會   計  

第二十六條：本公司每年以一月一日貣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一會計年度。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

書 （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

表冊，送請公司監察人查核後，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二十八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至少 1%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

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

提撥不高於 5%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

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

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第二十八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

損後，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

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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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

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

益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 50% 分配

股東股息紅利，惟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10% 

時，得不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

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10%。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組織章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三十條：本章程未定事項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本章程訂立或均自呈奉主管官署核准後施行。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 九年七 月 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五十 九年七 月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二十 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三月 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六 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六 十三 年六月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六十 六年四 月二十 六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六 月 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七 十三年四月二十 一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四 年四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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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七 十 六年四 月二十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七十 七 年四 月二十 二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七 十 七 年八月 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七 十八年四 月二十 一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 年五月 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 一 年五月 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 二年三月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 年六月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六 月 二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二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五年六月二十 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十 六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九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九月九日。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聯廣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余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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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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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明細 

一、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05 年 4 月 22 日止，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為 94,500,000 元，己發行股數為 9,450,000 股。 

二、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明細： 

 
職稱 

 
姓名 

選任 

日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本次股東會停止

過戶日持有股份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董事長 
廣利美(股)公司 
代表人：余湘 104/11/27 2,001,983 21.19% 2,107,350 22.3% 

董事 
廣利美(股)公司 
代表人：郭冠群 104/11/27 2,001,983 21.19% 2,107,350 22.3% 

董事 
廣利美(股)公司 

代表人：林秀玲 105/03/24 2,001,983 21.19% 2,107,350 22.3% 

董事 
永安國際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清祥 

104/09/09 403,988 4.28% 425,250 4.5% 

董事 
愛說話(股)公司 
代表人：趙少康 104/09/09 601,493 6.37% 633,150 6.7%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合計  3,007,464 31.84% 3,165,750 33.5% 

 

 
職稱 

 
姓名 

選任 

日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本次股東會 停

止過戶日持有股份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監察人 簡士評 104/11/27

7 
0 - 0 - 

監察人 程昱斌 104/11/27 35,910 0.38% 37,800 0.4%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數合計  
35,910 0.38% 37,80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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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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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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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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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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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聯廣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

率之影響： 
單位：新台幣元 

年度 

項目 
105 年度(預估) 

期初實收資本額 94,500,000

元  

本年度配股配 

息情形(註 1) 

每股現金股利(元) 1.00 元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0.2584 股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0.3307 股 

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0.1058 股 

 

 

 
 

營業績效變化 

情形 

營業利益 

註(2) 

不適用 

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稅後純益 

稅後純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每股盈餘 

每股盈餘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年帄均投資報酬率(年帄均本益比倒數) 

 

 

 

擬制性每股盈 

餘及本益比 

若盈餘轉增資全數 

改配放現金股利 

擬制每股盈餘 

註(2) 

不適用  

 

擬制年帄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 

轉增資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帄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 

且盈餘轉增資改以 

現金股利發放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帄均投資報酬率 

註(1)：俟 105 年股東常會決議。係依據 105 年 4 月 15 日經董事會擬議本年度無償配

股情形請參閱討論事項第  案。 

註(2)：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無需公開 105 年度財

務預測。 


